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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8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可上市流通数

量为：45,300,000股，占总股本比例 4.572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 7月 12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4号”《关于核准仁和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2年 7月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6 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新股 4,53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 8.10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 36,693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5,888.41万元。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于 2012年 7月 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 12个月，可上市流

通时间为 2013年 7月 12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990,672,061 股。自 2012 年 7 月 12 日非公

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份未发生增减变动。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的 6家特定投资者承诺其所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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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的情形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不存在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3年 7月 12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45,300,000 股，占总股本比例 4.572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投资者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6家特定投资者。 

4、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80 1,080 1.1427 1.0902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1,000 1.0581 1.0094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750   750 0.7936 0.7571 

4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0   750 0.7936 0.7571 

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750   750 0.7936 0.7571 

6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北京资产管理分公

司 

  200   200 0.2116 0.2019 

合计 4,530 4,530 4.7931 4.5727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登记在以下证券账户名下：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一组合 
300 300 0.3174 0.3028 

2 全国社保基金五 780 780 0.8253 0.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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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二组合 

 合  计 1080 1080 1.1427 1.090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登记在以下证券账户名下：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四组合 
1000 1000 1.0581 1.009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登记在以下证券账户名下：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1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123 123 0.1301 0.1242 

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

深 

433 433 0.4581 0.4371 

3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投连-进

取-019L-TL002深 

71 71 0.0751 0.0717 

4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投连-个

险投连 

123 123 0.1301 0.1242 

 合  计 750 750 0.7936 0.7571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登记在以下证券账户名下：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国君资管-建行-国

泰君安君得增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650 650 0.6878 0.6561 

2 

国君资管-工行-国

泰君安君得发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00 100 0.1058 0.1009 

 合  计 750 750 0.7936 0.757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登记在以下证券账户名下： 



 4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1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聚丰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00 400 0.4232 0.4038 

2 

广发基金公司-光大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350 350 0.3703 0.3533 

 合  计 750 750 0.7936 0.7571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登记在以下证券账户名下：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1 

中航证券-浦发-中

航金航 5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 200 0.2116 0.2019 

    注：上述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45,300,000 4.57% -45,300,000 0 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41,300,000 4.17% -41,300,000 0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4,000,000 0.40% -4,000,000 0 0%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非国有法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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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262,125 0.03% 0 262,125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45,562,125 4.60% -45,300,000 262,125 0.0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945,109,936 95.40% +45,300,000 990,409,936 99.9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945,109,936 95.40% +45,300,000 990,409,936 99.97% 

三、股份总数 
990,672,061 100%  990,672,061 1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仁和药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股份

限售的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书及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三年七月十日 




